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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旅游文化理论

学术界对于旅游科学的研究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但是

作为旅游科学基础理论学科的旅游文化，至今仍属于旅游学和文

化学诸分支学科中最薄弱的门类之一。不仅中国如此，国外也如

此。有鉴于此，在具体探讨旅游文化的各个层面之前，有必要先

对旅游文化的一般性问题，即旅游文化的学科性质、学科地位、研

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等一系列最基本的理论

问题，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进行初步的阐释。

旅游文化是旅游与文化的一种深层次的结合，是旅游的一个

重要层面。旅游文化概念的界定，首先应从旅游和文化这两个最

基本的概念着手。

第一节　　　　旅游的概念

一、经济学角度和社会学角度的理解

旅游，顾名思义，包括旅行和游览两种行为。有关旅游的概

念，目前世界上至少有上百种，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

纳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

交往理论。德国学者蒙根 罗特在其出版的《国家科学词

典》一书中对旅游的概念作了如下的表述：“狭义的理解是那些暂

时离开自己的住地，为了满足生活和文化的需要，或各人各种各

样的愿望，而作为经济和文化商品的消费者在异地的人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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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和理论。瑞士学者汉泽克尔和克拉普夫在合著的《普通旅

游学纲要》一书中，对旅游的定义作了如下的表述：“旅游是非定

居者的旅行和暂时居留而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

休闲理论。法国学者 梅特森认为“：旅游是一种消闲的活让

动。”

离开理论。英国学者伯卡特和梅特里克认为：“旅游是人们离

开他经常居住和工作的地方，短期暂时前往一个旅游点的运动和

逗留在该地的各种活动。”

生活方式理论。杨时进和江新懋在《旅游概论》一书中认为：

“旅游是社会交往关系日益扩展的一种表现，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

式。”

访问和消遣理论。联合国“官方旅行机构国际联合会”对旅

游下的定义是：“旅游是一种访问活动。”设在马德里的世界旅游

组织也认为“：旅游是一种消遣旅行。”

经济理论。 年，日本学者修雷纶所下的旅游定义是“：旅

游是指进入一定的地区、州或国家旅居而外出旅行的外宾入境、旅

居和出境一切形式的现象以及与此现象直接有联系的现象，其中

特别是作为经济的现象。”王洪滨在其主编的《旅游概论》一书中

也持同样观点：“旅游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社会

经济现象，是人们以游览为主要目的的非定居者的旅行和暂时居

留引起的一切现象和关系的总和。”

上述旅游定义的出发点，主要有两种：其一，从经济学（包

括统计学）角度出发，把旅游界定为一个内容包括多种工业的新

兴工业，注重其经济效益和增值作用，最新焦点集中在从经济学

的供需角度不同地定义旅游经济现象；其二，从社会学和人类学

①铃木 页忠义主编 现代观光论 吉林省经济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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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出发，把旅游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界定，其焦点则主要围

绕旅游者的量化标准以及旅游的社会影响。

二、文化学角度的理解

人文学科的日益成熟，旅游人类学的诞生，是旅游文化研究

作为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出现的标志，它促成了旅游学界对旅游

活动的内涵 文化的进一步思考。当经济学家把旅游作为一种

经济现象来分析时，旅游文化学家则应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

研究。而其中的焦点是，旅游仅仅具有文化的一般属性，还是旅

游主要是一种文化现象？

旅游者是旅游活动和旅游过程的主体和中心，旅游主要是旅

游者的旅游。加利法教授认为“：旅游是对离开居住地的人的研究，

是对因旅游者的需要而产生的这一工业的研究，是对旅游者和这

一工业给东道地的社会文化、经济和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影响的研

究。” 旅游的文化特征相当显著。

当人们用特有的风格穿越地理空间而他们基本上关注的是有

意义的发现、创造和传播时，旅游就与那种仅仅为了实现另一目

标而在地理上移动的旅行截然不同了。旅游者的行为必须使自己

的活动符合概念上所谓的艺术需要，作为一种艺术而表演的旅游

活动也就成为一种创造世界和自身赶上潮流的手段。

旅游使旅游者走出了家庭日常生活的世界，产生了各种能够

自由发挥，具有相对抽象意义的作用的情节。就像重要的文化课

题一样，旅游的经历能够为人们提供持久的话题，而且永远记忆

犹新。

任何旅游活动的基本要素都是时间、空间和旅游者穿越时空

①肖洪根国内外旅游文化研究述评 华侨大学学报 （社哲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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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划和进度。在旅游活动中，创造和表现出来的一切意义，都

可以从旅游活动的产生者和解释者的整个生活中汲取维持存在的

养料。不少学者将旅游描绘为世俗生活的缩影，是对制高点的探

索，这是因为，旅游需要我们走出自我的空间，去拥抱虚幻和一

切精灵。

旅游虽然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如经济因素、时间因素

和社会因素等，但其中诱发旅游行为的最根本的因素是个人心理、

状态及其所处的自然及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的差异。因此，我们认

为旅游首先是一种文化行为，是文化的产物（本书第二章《旅游

文化的定位》将作详尽探讨），由此，我们对旅游概念的理解是：

“旅游是一种文化的现象，一个系统”“，是旅游者这一旅游主体借

助旅游媒介等外部条件，通过对旅游客体的能动的活动，为实现

自身某种需要而作的非定居的旅行的一个动态过程的复合体”。

也即是说，我们在给旅游概念下定义时，从文化学角度，紧紧地

把握住旅游者的主体意志、精神活动这一主线，把旅游动机、旅

游思想和旅游精神成果等看成是一种依存于旅游实践的有机的、

动态的整体系统。

沈祖祥 旅游史学科建设的若干构想 社会科学，

与中国文化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页

第二节　　　　文化的概念

一、文化的定义

据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和克鲁克洪《文化的概念》一书统计，

年到从 年这 年间出现的关于文化的定义，总计多达

； 沈 祖 祥 旅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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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而据法国学者摩尔统计，文化的定义，则有 种之多。

可见，要给文化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困难的

问题。

“文化”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一个概念。在中国古代典籍中，

“文化”是“文”与“化”的复合 大禹谟》“：文命敷于。《尚书

四海”，这里的“文”是指文德教化 雍也》“：质胜文则。《论语

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此处的“文”与“质”

相对称，具有人为加工、修饰等意义。由此可见，“文化”的

“文”既为文字，又通文章、文采；“文化”的“化”字则具有改、

变、化生、造化等含义。

最早将“文”与“化”联系起来使用的是《周易》“贲”卦。

《象传》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

里的“人文”借指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即人伦序列，如

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交织构成的网络。而“人文化

成天下”，意指通过对人施以文治教化，把不懂事情的孩子培养成

有教养的文明人的过程。两汉以后，文献中开始正式出现“文

指武》中就有“凡武之化”一词，如刘向《说苑 兴为不服也。文

化不改，然后加诛”之句。总的来说，中国古代的“文化”一词，

主要强调人的内在教养、德性，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东西。它与

现代所说的“文化”一词，意义大不相同。今天我们所通用的文

化概念，据认为是上个世纪末从日本转译过来的，源出于拉丁文

，原意为加工、修养、教育、文化程度、种植和耕种，既

有物质生产，又有精神创造的含义。

文化学奠基者、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在 年出版的《原始

文化》一书中给“文化”下的定义是：文化“是由知识、信念、艺

术、伦理、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需要的其他能力

和习惯所构成的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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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鲁克洪教授认为，文化指的“是某个人

类群体独居的生活方式”，“既包含显型式样又包含隐型式样；它

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

《苏联大百科全书》 将文化概念作了广义和狭义的区

分。作为广义的文化，“是社会和人在历史上一定的发展水平，它

表现为人们进行生活和活动的一种类型和形式，以及人们所创造

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作为狭义的文化，“仅指人们的精神生活领

域”。

《大英百科全书》 赞同将文化概念分为两类。第

一类是一般性的定义，即文化等同于“总体的人类社会遗产”。第

二类是多元的、相对的文化概念，即“文化是一种渊源于历史的

生活结构的体系”，包括“语言、传统、习惯和制度，包括有激励

作用的思想、信仰和价值，以及它们在物质工具和制造场中的体

现”。

上述关于“文化”的种种定义及其描述，尽管相互之间有差

异，但共同的一个意义是文化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精神与物

质的整个复合体。除纯粹的自然物以外，一切的一切均属于文化

现象。即便是狭义文化，也似乎无所不包。由于概念的外延过于

宽泛，显得笼统、模糊，因而难以找到一个恰当的出发点，而且

也不易对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所以，多数学者倾向于从观

念形态的角度定义文化的观点，即认为，“文化是代表一定民族特

点的，反映出理论思维水平的精神风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

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 。

文化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而是一个很具体的东西。每一

见：①〔美〕克鲁克洪 文化的概念 文化与个人 浙江人民出版社，

② 李 宗 桂 中国文化概论 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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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社会、每一个民族，人们生活在一定的地域里，组成一个实体

性的社会，建立一定的社会制度，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人们的

行为遵循一定的模式，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于一定的行为规则，并

且接受一定的价值观念的引导和约束，这几个方面组成一个社会

的文化体系。

关于文化的结构，文化学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文化由三个

不同的要素和层面构成：一是文化的物质要素和物质层面，即我

们通常所说的物质文化，主要包括各种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

其他各种物质产品；二是文化行为要素和行为方式，即我们通常

所说的行为文化，主要包括行为规范、风俗习惯、生活制度等等；

三是文化的心理要素和精神层面，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精神文化或

观念文化，主要包括思维方式、思想观点、价值观念、审美情趣、

道德情操等。

制度的庞朴先生认为，文化应由“物质的 心理的

（精神的）”三个不同层次的结构构成，其中“，文化的物质层面，

是最表层的；而审美情趣、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思

维方式等，属于最深层；介乎二者之间的，是种种制度和理论体

系。”这种观点在我国学术界影响最大，也最为流行。

二、文化的特征

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他

们对于文化的定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把“文

化”与“人”联系在一起，都在强调“文化”就是“人化”的观

点，即文化的主体就是人。从文化与人的本质的联系上，我们不

难看出，文化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① 李 宗 桂 页中国文化概论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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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具有创造性，这是文化最主要的特征之一。由于意识与

实践的作用，导致了文化产物的丰富性、高级性，而这些丰富多

彩的文化事物都不是自然界所生成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

认为，文化世界是高于自然物质的世界，文化的创造性就在于此。

创造性的文化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文化的空间性，指的是

文化随空间区域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层次、文化类型，乃

至各种各样的文化群、文化圈。而文化的时间性是指文化本身就

有自己的起源、演化、变迁的发展过程。文化并非从来就有的，它

也有着自己的“发家史”。文化也有积累、革命和淘汰，使得文化

在时间上表现为一个进化与分化、积累与沉淀、层次与统一、目

的性与自然决定性的复杂的过程。

文化具有自由性。这是与文化的创造性紧密相关的。人本身

也是一种高级的动物，而要把人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必然要有

一定的标志，人要是没有文化，也就不成其为人了。人要区别于

其他动物，要获得自由，除了创造文化，用文化去获得自由外，别

无它途。没有文化就没有自由，自由即是文化。

文化是一个整体，具有开放性的特点。人类是以整体面对世

界的，人化的过程虽然是以个体的形式出现，但都汇集在人类文

化的长河之中。而各类文化群、文化圈之间，尤其是物质文化之

间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文化是全人类

的文化，文化只能属于全人类。

文化是过程，是人类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人的本质力量是

在人的感性活动 实践中得到展现的。实践就其主观和客观方

面而言，都是过程。因此，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的文化是一

种动态的现象，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一成不变、僵死的文

化是无价值的。人类创造文化是为了实现某种价值目标，价值观

念是文化创造的方向，当一定的价值目标实现后，便形成一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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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在新的刺激下，又会形成新的价值观念和目标。因此，文

化是社会的一种历史现象，具有历史性。

文化具有对象性。作为文化主体的人，要体现其存在的本质、

力量，要实现自身的价值，必须通过人面对的对象世界，否则无

法得到体现。对象之所以成为对象，是因为人的作用，只有通过

实践的批判活动而进入了心智的外化的对象化世界的事物，才可

化为文化。所以，既不存在无对象的文化，也不是一切都可以成

为文化。

因为文化的对象性，导致了文化的载体性。这是文化产生和

存在的必要条件。没有一定的对象作为载体，文化是不会凭空产

生、凭空存在的。文化概念、文化结构及文化特征等文化理论的

明晰，有助于我们对旅游文化概念及理论的把握。

第三节　　　　旅游文化的概念

人类历史发展到现代，为了建筑更高层次的价值观念、行为

准则和生活方式，人类意识开始对自身的发展历程进行反思，从

而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文化浪潮，旅游文化应运而生。旅游文化这

一名词实际上是舶来品，最早出现于美国学者罗伯特 麦金托和

夏希肯特 格波特合著的《旅游 基本原理》一学 要素 实践

书。近年来，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我国学者开始重视旅游文化

的研究。由于旅游和文化这两个概念本身在内涵与外延上存在着

开放性、模糊性，作为它们的分支系统，旅游文化目前尚没有被

普遍认同的十分明确的定义，因此，总结十几年来这一领域的研

究成果，显得非常必要。

旅游文化这一概念的表达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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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广义旅游文化、旅游＋文化说

年代，在我国旅游业和旅游学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的情况

下，部分学者围绕旅游与文化的关系，提出了旅游文化就是旅游

与文化的简单叠加的观点。早在 年，于光远先生就曾指出：

“旅游不仅是一种经济生活，而且也是一种文化生活”“，旅游业不

仅是一种经济事业，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事业”，“从旅游资源角度

看，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是具有决定作用的事”。 持相同观点的还

有卜昭程 和吴义宏 。他们都认识到了文化在旅游过程中所起

的重大作用，认为旅游业是文化性很强的经济事业，或者说是文

化型产业。他们对旅游文化的这种认识尚处于朦胧阶段，尚未将

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进行明确的阐述，对其内涵、外延、具体

研究对象等也未作进一步分析。此后一段时期对旅游文化的界定

基本上都继承了于光远先生的观点，着重围绕旅游与文化的关系

进行阐释。

晏亚仙在《旅游文化管见》 一文中提出“：旅游文化，是根据

发展旅游事业的规划和旅游基地的建设，以自然景观（名山、名

水、名城、名景）和文化设施为依托，以包括历史文化、革命文

化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内容，以文学、艺术、游乐、展览和科

研等多种活动形式为手段，为国内外广大旅游者服务的一种特定

的综合性事业。”这里所说的旅游文化被定义为一种“综合性事

业”，显然与旅游业的概念有所混淆。

陈辽认为，“旅游文化是人类过去和现在所创造的与旅游有关

① 于 光 远 旅游旅游和文化 ，

② 卜 昭 程 旅游文化管窥 中国文化报，

③ 吴 义 宏 文化在旅游业中的作用 广州日报，

④ 晏 亚 仙 旅游文化管见 中国旅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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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又将旅游文化分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广

义与狭义两种，前者指“旅游路线、旅游途中、旅游景点上一切

有助于增 ，后者指长旅游者文化知识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一切能使旅游者在旅游途中舒适、愉快并能提高旅游者文化素质

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这种阐述是旅游加文化说的典型代

表，被当时许多研究者接受。例如，郁龙余就是广义旅游文化的

拥护者。他认为，“简单说来，旅游文化是指与人类旅游活动紧密

《旅游学相关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 刊》 期所。” 年第 载莫

高的《开发与苏轼有关的杭州旅游文化》则完全引用了陈辽关于

旅游文化 年的广义概念。 月召开的“首届中国旅游文化学

术研讨会”所提出的“旅游文化是以一般文化的内在价值因素为

依据，以旅游诸要素为依托，作用于旅游生活过程中的一种特殊

文化形态，是人类在旅游过程中（一般包括旅游、住宿、饮食、游

览、娱乐、购物等要素）精神文明和 ，是陈辽物质文明的总和”

观点的另一种表述形式。至此，旅游加文化说开始形成了比较完

整的体系。陈辽用广、狭二义规范旅游文化，其阐释只是在《辞

海》中“文化”的定义上加了一个“旅游”限域，以至于对旅游

文化的界说基本偏向旅游学，抹煞了广狭二义的区别。另外，他

忽视了狭义文化特指精神和意识形态领域这一基本事实，将旅游

业的基本建设、基础设施完全归于狭义文化范畴，也是不恰当的。

另一位对旅游文化有深入研究的学者魏小安认为：“旅游文化

的概念与广义的文化概念在外延上基本是重合的，而旅游文化的

内涵则是对广义文化的消费，这样就产生了特殊的心理结构，形

成了特殊的活动方式，进而成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所以，旅

陈辽 漫谈旅游文化 中国旅游报① ，

④ 郁 龙 余 论旅游文化 中国旅游报，

冯乃康 首届中国旅游文化学术研讨会纪要 旅游学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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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文化可以初步界定为是通过旅游这一特殊的生活方式，满足旅

游者求新、求知、求乐、求美的欲望而形成的综合性现代文化现

象。或说是通过对异国异地的文化的消费而形成的现代特殊生活

同时方式。” 他还着重分析了由这种“特殊生活方式”引起的文

化障碍与文化倾斜等现象。这是目前为止对旅游文化的基本概念

阐述得较详细的一种，也是对广义旅游文化研究最深入的一种。持

旅游加文化说的还有姚家齐②、彭华 等。和焦正安

将旅游与文化联系起来，重视文化在旅游过程中的作用，弥

补了我国旅游学科研究的一个空白，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旅游业健

康、持续发展的作用。但我们认为，以上种种对旅游文化的阐述

过分笼统，使旅游文化这一分支与其他文化分支的差别模糊化，不

利于这一新兴学科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

学科建设的完善，旅游加文化说逐步失去“市场”。

二、民族文化说

这种学说的鼻祖是《中国大百科全书 人文地理卷》

这部率先在中文书刊中使用“旅游文化”一词的辞书认为，旅游

文化即旅游主体在旅游过程中所传播的本国文化和所接受的异国

文化的总和。当时的作者所理解的文化局限于绘画、雕刻、戏剧、

舞蹈、诗词、散文等文学艺术形式，还不是广义上的文化。尽管

如此，这一说法还是影响了部分研究者，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喻

学才。他在早期的研究中指出：“所谓旅游文化，指的是某个民族

或某个国家在世世代代的旅游实践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本民族或

① 魏 小 安 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 旅游论丛，

②黄山旅游文化的美学意义 旅游经济，

③关于旅游地文化开发的探讨 旅游经济，

④旅游文化及佛教旅游文化浅论 南京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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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家文化。它包括只有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独有的哲学观念、审

美习惯、风俗人情等文化形态。或者说，旅游文化，就是一个民

族的共同的文化传统在旅游过程中的特殊表现。” 也有学者认

为：“作为旅游内容之一的文化（含目的地文化和行业文化）即是

旅游文化。” 我们承认民族文化是旅游文化的一部分，但旅游文

化还有其他的组成部分。旅游文化与民族文化等同论的观点混淆

了两者本质上的不同，旅游文化被孤立地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文化，

排除了其他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正是其最大的缺陷所在。

三、主体说与客体说

“旅游文化是指与自然风光、古迹遗址有关的历史掌故、民俗

文化、文学艺术、传说故事及百科知识等。” 这种阐述强调旅游

客体在旅游文化中的作用，我们不妨称其为客体说。与之相对应

的主体说则突出主体 旅游者的中心位置，认为旅游文化应是

“旅游者或旅游服务者在旅游观赏或旅游服务过程中所反映出来

的观念形态及其外在表现”。 均是主体说的拥护冯乃康、窦石

者。

主体说与客体说都是从旅游的基本要素出发界定旅游文化

的。旅游客体（包括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不仅是旅游

文化的内容之一，而且是产生旅游文化的基础。但仅有这个基础

还不能揭示旅游文化的本质内容，这正是客体说所忽略的。与之

相比，主体说明确指明旅游文化与旅游客体间为包含关系，并非

山以贤称　　境缘人 中国旅游文化的重人传统胜

② 冯 乃 康 首届中国旅游文化学术研讨会纪要 旅游学刊，

③ 周 谦 泰山旅游文化发掘初议 旅游经济，

④ 冯 乃 康 旅游研究与实践，关于旅游文化概念的探讨

⑤窦 石旅 游文化 初探 旅游之友，

湖北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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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列关系，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但将旅游文化仅仅归结为主

体文化在旅游过程中的体现，不免有点矫枉过正。

四、碰撞说

旅游文化是自由的文化，是开放的文化，正如苏恒所言：“旅

游文化是旅游最通俗化的，最愉快的，最多样的手段。它的活动

舞台最大，它的活动方式最 “碰撞灵便，它的价值最多方面。”

说”正是抓住了旅游文化的这一特性，用旅游媒体在主体与客体

间架起一道桥梁。“首届中国旅游文化学术研讨会”将“碰撞说”

叙述为“旅游文化是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旅游媒体相互作用所

产生的物质和精神成果” 。这种看法突出了旅游文化概念中跨文

化交际的媒介或渠道作用，因而被部分学者，特别是 年代以来

多数学者所认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肖洪根在比较了国内外多位

学者关于旅游文化的定义后，提出“旅游文化是以广义的旅游主

体为中心，以跨文化交际为媒介，在丰富多样的旅游活动中迸发

。这是对旅出来的，形式复杂广泛的各种文化行为表征的总和”

游文化动态部分的准确解释。另外，喻学才经过多年的深入研究，

对旅游文化的界定也由原来的民族文化说发展为碰撞说，提出

“旅游文化指的是旅游主体和旅游客体之间各种关系的总和” 。

其他有关碰撞说的表述可查阅《旅游学 要素 实践 基本原

理》一书以及马波⑤的有关论述。

碰撞说受西方人本主义影响较大，从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

①旅 游与 文化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② 冯 乃 康 首届中国旅游文化学术研讨会纪要 旅游学刊，

③ 肖 洪 根 国内外旅游文化研究述评 旅游经济，

④ 喻 学 才 中国旅游文化传统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⑤ 马 波 现代旅游文化学 青岛出版社， 页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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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媒体的关系出发，围绕旅游文化的动态特征，着重研究旅游

过程中主客体通过媒介“碰撞”而产生的各种文化现象。与主体

说相比，碰撞说同样把旅游者置于旅游文化结构框架研究之中心

位置，但它又注意到旅游三要素在旅游文化中须分清孰轻孰重，而

非孰有孰无，这正是其优于主体说之处。

五、本书对旅游文化概念的界定

以上种种关于旅游文化的定义各具特色，但又不同程度地存

在着缺陷。由于划分标准不同，旅游文化概念的阐述在外延上存

在交叉与重复。我们认为，旅游文化作为旅游和文化的分支，既

有旅游的综合性，又有文化的延续性，它是与旅游紧密相关，并

对旅游者的审美感受产生影响的各种文化现象，旅游主体、旅游

客体和旅游媒体三个要素缺一不可。它既包括旅游者自身携带的

文化信息，又包括客源国的民族文化，还包括它们互相作用后形

成的动态文化。

旅游文化概念的理解应把握以下三个原则：

旅游文化是一个系统，一个整体，任何割裂或孤立旅游文化

系统的概念，都不是科学的、完整的概念。

旅游文化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静态角度的考察，容易使

旅游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过宽或过窄，只有动态角度的理解，才

能使旅游文化的概念更为具体和准确，并符合实际。“旅游文化的

碰撞说”即是动态角度的一种考察。

旅游文化是旅游的“人”化，也即旅游者的文化。置于旅游

文化概念中心位置的是“人”，即作为旅游文化主体的旅游者。如

果把旅游经营者置于与旅游者同等的位置，势必削弱旅游者的独

立意识和在旅游活动中的主体精神，所以，我们不同意把作为旅

游从业人员的旅游经营者作为旅游文化中与旅游者并列的一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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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进行考察。

结合我们对“旅游”和“文化”的理解，我们给旅游文化下

的定义是：

旅游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系统，是旅游者这一

旅游主体借助旅游媒介等外部条件，通过对旅游客体的能动的活

动，碰撞产生的各种旅游文化现象的总和。

第四节　　旅游文化的结构

学术界对旅游文化结构的理解，由于角度不同，标准不一，因

而呈现出纷纭复杂的形态。归纳而言，主要有以下这几种观点：

一、文化结构

旅游文化是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旅游文化的产生与

发展，必然建立在一般文化的基础之上。于是，一些学者干脆直

接套用文化的结构模式，将旅游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

精神文化。

旅游物质文化，也称旅游文化的物质层面。指蕴藏丰富文化

意义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及其附加上的必要的游乐设施，以

及为旅游者服务的交通工具、饭店、餐馆和其他设备。

旅游制度文化，也称旅游文化的制度层面。指旅游文化主体

所处国家的管理部门或有影响的大旅游商所制订的各种法规、制

度及相关的企业管理规则等。

旅游精神文化，也称旅游文化的精神层面。指旅游活动以及

旅游业经营管理中反映出的特定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等观念形态。

旅游文化的物质、制度、精神三大层面要素，不是各自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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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往往是相互交织渗透并联在一起共同组成旅游文化这一不同

形态特质的复合体。它从简约发展到丰富，不断承传，并在一定

的时空中嗣续。

这种套用文化结构的分析方法，缺乏对旅游文化本身的考虑。

二、地域结构

旅游文化以其整体性著称，但在统一性的基础上，各地区又

显示出独特的差异性。以中国古代旅游文化为例，就有齐鲁旅游

文化、三晋旅游文化、关陇旅游文化、吴越旅游文化、荆楚旅游

文化、巴蜀旅游文化和岭南旅游文化等地域结构。

三、要素结构

卢云亭先生从旅游的三大基本要素出发，将旅游文化分为旅

游主体文化、旅游客体文化和旅游介体文化。②

旅游主体文化，包括旅游者自身的文化素质、兴趣爱好、性

格心理、行为方式及旅游者的政治主张、思想和信仰，以及旅游

者的职业、生活背景等。

旅游客体文化，包括旅游历史文化、旅游地理文化、旅游饮

食文化、旅游服饰文化、旅游园林文化、旅游建筑文化、旅游宗

教文化、旅游民俗文化、旅游娱乐文化、旅游文学艺术，以及人

文化的自然景观等。

旅游介体文化，包括旅游餐饮文化、旅游商品文化、旅游服

务文化、旅游管理文化、旅游文化教育、导游文化、旅游政策法

①旅游文化三大层面与基本要素略论 济宁师专学报，

② 卢 云 亭 旅游文化学及其系统结构分析 见：白槐主编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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